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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兴业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金山煤矿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

评估，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金山煤矿

１００％

股权价值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增减值情况如下：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２

，

８９６．５６ ３

，

０１４．３３ １１７．７７ ４．０７

非流动资产

４

，

２９８．２６ ５

，

５０３．５６ １

，

２０５．３１ ２８．０４

其中

：

固定资产

２

，

８６８．９２ ２

，

５９０．２７ －２７８．６５ －９．７１

无形资产

８６５．７７ ２

，

３６１．２５ １

，

４９５．４７ １７２．７３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９３．２６ １９３．２６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７０．３０ ３５８．７９ －１１．５２ －３．１１

资产总计

７

，

１９４．８２ ８

，

５１７．８９ １

，

３２３．０８ １８．３９

流动负债

５

，

０５５．４７ ５

，

０５５．４７ － －

非流动负债

７１７．７３ ７１７．７３ － －

负债合计

５

，

７７３．２０ ５

，

７７３．２０ － －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１

，

４２１．６２ ２

，

７４４．６９ １

，

３２３．０８ ９３．０７

金山煤矿净资产评估增值

１

，

３２３．０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９３．０７％

，主要增减值原因如下：

①

固定资产评估减值原因：根据金山煤矿改扩建计划，部分资产将在技改完毕后不再使用，因此，按

照尚可使用

２－３

年的实际情况计算成新率，导致减值；金山煤矿以

２００９

年改制评估净值作为固定资产原值

入账，并重新预计折旧年限计提折旧，而本次评估以重置成本为基础，依可使用年限计算综合成新率，最

终得出评估净值，从而导致减值。

②

无形资产评估增值原因：主要是采矿权评估增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采矿权账面价值为

６６１．７６

万元，评估值为

２

，

１０６．２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１

，

４４４．４９

万元，增值原因为原煤销售价格上涨造成其评估增值。

根据公司与昆钢控股签订的《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

煤矿股权收购协议》，协议双方同意，目标股权交易价格以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确定。 经

云南省国资委以编号为“

２０１２－７７

”的《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确认，金山煤矿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

为

２

，

７４４．６９

万元。 因此，金山煤矿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２

，

７４４．６９

万元。

（

４

）大舍煤矿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情况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大舍煤

矿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９

，

５２８．５０

万元。

天健兴业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大舍煤矿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

评估，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大舍煤矿

１００％

股权价值按照成本法评估的增减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５８３．７８ ６８９．０９ １０５．３１ １８．０４

非流动资产

７

，

８３９．５４ １５

，

１６２．３３ ７

，

３２２．７９ ９３．４１

其中

：

固定资产

４

，

７２６．２２ ４

，

９５２．８９ ２２６．６７ ４．８０

在建工程

１

，

２８６．６０ １

，

３３８．９７ ５２．３７ ４．０７

无形资产

７５０．８２ ７

，

８２１．２５ ７

，

０７０．４３ ９４１．６９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７２．８１ １７２．８１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９０３．０９ ８７６．４１ －２６．６８ －２．９５

资产总计

８

，

４２３．３２ １５

，

８５１．４２ ７

，

４２８．１０ ８８．１８

流动负债

５

，

０８０．３２ ５

，

０８０．３２ － －

非流动负债

１

，

２４２．６０ １

，

２４２．６０ － －

负债合计

６

，

３２２．９２ ６

，

３２２．９２ － －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２

，

１００．４０ ９

，

５２８．５０ ７

，

４２８．１０ ３５３．６５

大舍煤矿净资产评估增值

７

，

４２８．１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５３．６５％

，主要增值原因如下：

①

固定资产评估增值原因：主要是由于机器设备评估增值所致，其原因为一是由于建造、购买原材

料、设备的价格成本较之当年有一定幅度的上涨；二是由于部分管道、电缆资产企业没能在账面中体现出

来，本次评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盘点，并进行测算，因此也造成增值。

②

无形资产评估增值原因：主要是采矿权评估增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采矿权账面价值为

３１４．５８

万元，评估值为

７

，

２７５．９８

万元，评估增值

６

，

９６１．４０

万元，增值原因为采矿成本的降低及煤炭价格上涨所致。

根据公司与昆钢控股签订的《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

煤矿股权收购协议》，协议双方同意，目标股权交易价格以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确定。 经

云南省国资委以编号为“

２０１２－７６

”的《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确认，大舍煤矿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

为

９

，

５２８．５０

万元。 因此，大舍煤矿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９

，

５２８．５０

万元。

（

６

）董事会和独立董事对评估结果发表的意见

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评估机构、本次评估的经办评估师及其关联人独立于公司、昆钢控股

及其关联人、标的公司，具有独立性。 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

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评估假设前提合

理，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公司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

确，评估结论具备合理性。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为公司向昆钢控股收购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所涉及

的定价提供依据，以本次评估的结论作为收购的定价依据，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

６

、四个煤矿盈利预测情况

根据中审亚太出具的 “中审亚太鉴 ［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０４８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五一煤矿

２０１２

年

５－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盈利预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４

月已审实现

数

２０１２

年

５－１２

月预计数

２０１２

年合计

２０１３

年预计数

营业收入

－ ４

，

８０５．６１ ４

，

８０５．６１ ８

，

４８５．４７

营业利润

－１

，

２０７．２０ ３９１．０５ －８１６．１５ １

，

５１２．６６

利润总额

－１

，

２６０．４０ ３１２．４１ －９４７．９９ １

，

３８３．９７

净利润

－９６６．９６ ２０６．５０ －７６０．４６ １

，

０１１．５２

根据中审亚太出具的 “中审亚太鉴 ［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０４５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瓦鲁煤矿

２０１２

年

５－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盈利预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４

月已审

实现数

２０１２

年

５－１２

月预

计数

２０１２

年合计

２０１３

年预计数

营业收入

４３５．２４ ２

，

５７３．８６ ３

，

００９．１０ ４

，

４９４．３５

营业利润

－１

，

１５１．１４ －９７．９５ －１

，

２４９．１０ ６６９．２５

利润总额

－１

，

２０５．０４ －１４２．３６ －１

，

３４７．４０ ５３９．６７

净利润

－９２５．２１ －１２３．００ －１

，

０４８．２２ ３５８．２５

根据中审亚太出具的 “中审亚太鉴 ［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０４７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金山煤矿

２０１２

年

５－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盈利预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４

月已审实现

数

２０１２

年

５－１２

月预计数

２０１２

年合计

２０１３

年预计数

营业收入

－ ２

，

３６３．１９ ２

，

３６３．１９ ２

，

５４６．４６

营业利润

－８８２．６２ －１９３．０５ －１

，

０７５．６６ －７０．２９

利润总额

－９３７．９７ －２１６．４２ －１

，

１５４．３９ －１４６．３１

净利润

－７３４．３５ －１６８．５５ －９０２．９０ －１３５．８０

根据中审亚太出具的 “中审亚太鉴 ［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０４６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大舍煤矿

２０１２

年

５－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盈利预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４

月已审

实现数

２０１２

年

５－１２

月预

计数

２０１２

年合计

２０１３

年预计数

营业收入

－ ５

，

１４４．１０ ５

，

１４４．１０ １１

，

５０９．３０

营业利润

－１

，

２２０．２９ ５７４．０６ －６４６．２３ ３

，

９３７．２２

利润总额

－１

，

２４３．９５ ５１２．７７ －７３１．１８ ３

，

８１５．５７

净利润

－９６３．９４ ３６９．０４ －５９４．８９ ２

，

８１７．２０

上述四个煤矿

２０１２

年

５－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盈利预测情况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１－４

月已审

实现数

２０１２

年

５－１２

月预

计数

２０１２

年合计

２０１３

年预计数

营业收入

４３５．２４ １４

，

８８６．７６ １５

，

３２１．９９ ２７

，

０３５．５８

营业利润

－４

，

４６１．２５ ６７４．１１ －３

，

７８７．１４ ６

，

０４８．８４

利润总额

－４

，

６４７．３５ ４６６．４０ －４

，

１８０．９５ ５

，

５９２．９０

净利润

－３

，

５９０．４６ ２８３．９９ －３

，

３０６．４７ ４

，

０５１．１７

７

、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内容摘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本公司与昆钢控股分别签订了《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昆

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煤矿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称“《煤矿股权收购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内容摘要如下：

（

１

）目标资产及其价格或定价依据

上市公司本次收购的目标股权为昆钢控股持有的瓦鲁煤矿

１００％

股权、大舍煤矿

１００％

股权、金山煤矿

１００％

股权和五一煤矿

１００％

股权。

天健兴业对五一煤矿、大舍煤矿、金山煤矿、瓦鲁煤矿在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全部股东

权益进行评估后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４

号、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５

号、天兴评

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６

号、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７

号），在评估基准日，五一煤矿的评估值为

１９

，

８０９．１２

万元、大

舍煤矿的评估值为

９

，

５２８．５０

万元、金山煤矿的评估值为

２

，

７４４．６９

万元、瓦鲁煤矿的评估值为

８

，

９７７．９１

万元。

前述评估结果均已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确认，并以此备案的评估值为交易价格。

（

２

）协议生效及交易完成

①

各方同意，除经各方共同书面放弃下述先决条件中的部分条件外，以下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随

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本协议生效日：

Ａ

、本协议经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昆钢控股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并加盖公章；

Ｂ

、上市公司召开的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了批准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有关事宜的决议；

Ｃ

、昆钢控股已就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按照其现行有效的章程规定完成了内部审议和批准手续；

Ｄ

、资产评估报告已经取得云南省国资委的备案；

Ｅ

、本协议项下的交易获得了云南省国资委的批准；

②

各方同意，在云南省国资委批准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有权选择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之前要求昆钢

控股履行《煤矿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

③

各方承诺，为履行相关报批手续，双方可签署包括但不限于补充协议在内的进一步法律文件，该

等法律文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④

如果协议生效的任何一项先决条件不能在成交期限内实现或满足， 上市公司和昆钢控股应就先

决条件的全部或部分豁免、延长成交期限或终止本协议进行协商，并尽力争取在成交期限届满之日起四

十五个工作日（以下简称“协商期限”）达成一致意见。 若双方在协商期限届满之日前仍未达成一致意见，

则本协议在协商期限届满之日解除。

⑤

若因先决条件不能在成交期限之内实现或满足， 并经双方协商未能于协商期限前达成一致而导

致本协议解除，则：

Ａ

、双方不再享有本协议项下的权利，亦不再受本协议项下义务和责任的约束（本协议终止之前任何

一方因违约所须承担的责任和本协议另有规定的除外）；

Ｂ

、双方应当作出合理和必要的努力，撤销与本协议的履行有关的文件并终止其效力，包括但不限于：

上市公司和昆钢控股应当共同于本协议终止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办理解除本协议的审批手续，并使目

标股权恢复到本协议签署前的状态。

⑥

双方确认，如先决条件在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内未能全部满足，均不构成本协议下的违约事项。 但

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先决条件未满足的而导致本协议终止的一方，应赔偿另一方因此发生的费用和遭

受的损失。 双方均无过错或重大过失的，双方各自由此发生的费用由双方各自承担，费用无法确认归属

的，由双方平均分担。

（

３

）资产自评估截止日至资产交付日所产生收益的归属

双方同意，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瓦鲁煤矿、大舍煤矿、金山煤矿、五一煤矿经营所产生的损益或权

益变动由上市公司享有和承担，但是昆钢控股同意，对瓦鲁煤矿、大舍煤矿、金山煤矿、五一煤矿过渡期的

经营亏损以现金补足。

（

４

）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协议各方同意，本协议项下的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事项。

８

、项目发展前景

师宗四个煤矿主要为炼焦用煤，将供应给同处师宗县的师宗焦化使用，符合上市公司向上游煤炭资

源延伸、打造完整产业链的发展战略，可增强上市公司抵抗原材料波动风险的能力，提升主营业务盈利能

力，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二）增资五一、瓦鲁和金山煤矿用于其改扩建项目（含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完善）

１

、基本情况

实施主体：五一、瓦鲁和金山煤矿（将由上市公司收购成为全资子公司）

实施方式：上市公司以募集资金对三个煤矿增资

项目规模：五一煤矿

１５

改

３０

万吨

／

年、瓦鲁煤矿

１５

改

２１

万吨

／

年、金山煤矿由

６

改

１５

万吨

／

年（均含井下安

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完善），共计新增产能

３０

万吨

／

年。

２

、项目投资规模

五一煤矿改扩建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１６

，

３００．１０

万元，其中静态投资

１５

，

１６５．２１

万元，建设期利息

９５８．６８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１７６．２０

万元。

瓦鲁煤矿改扩建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２０

，

３３９．６６

万元，其中静态投资

１８

，

９１１．１１

万元，建设期贷款利息

１

，

１５６．６７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２７１．８８

万元。

金山煤矿改扩建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８

，

６２３．８８

万元， 其中静态投资

８

，

１６８．３７

万元， 建设期贷款利息

３２２．７６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１３２．７５

万元。

３

、项目效益预测

五一煤矿改扩建项目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１６．２７％

，累计财务净现值为

８

，

７４４．９５

万元，全部投资回收

期为

７．７２

年。

瓦鲁煤矿改扩建项目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１７．０２％

，累计财务净现值为

１３

，

４３９．４７

万元，全部投资回收

期为

７．７４

年。

金山煤矿改扩建项目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１３．９３％

，累计财务净现值为

４

，

２９６．５６

万元，全部投资回收

期为

７．４２

年。

４

、项目的报批情况

五一、瓦鲁、金山三个煤矿改扩建项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分别取得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云

工信煤技［

２０１２

］

４２

号”、“云工信煤技［

２０１２

］

４３

号”和“云工信煤技［

２０１２

］

４１

号”项目核准批复。

五一、 瓦鲁、 金山三个煤矿改扩建项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分别取得云南省环境保护厅 “云环审

［

２０１２

］

２４１

号”、“云环审［

２０１２

］

２４０

号”和“云环审［

２０１２

］

２３９

号”项目环评批复。

５

、项目发展前景

（

１

）三个煤矿的改扩建有利于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 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国家煤炭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

＜

煤矿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完善基本规范（试行）

＞

的通

知》（安监总煤装〔

２０１１

〕

３３

号）和《煤矿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底前，所有煤（岩）与瓦斯（二氧

化碳）突出矿井，中央企业所属煤矿和国有重点煤矿中的高瓦斯矿井、开采容易自燃煤层的矿井，都要完

成“六大系统”建设完善工作；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底前，所有煤矿全部完成“六大系统”的建设完善工作。因此，三个

煤矿改扩建（含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完善）符合煤炭“安全生产”的产业监管方针，具有良好的社

会效益。

（

２

）三个煤矿的改扩建有利于增加煤炭生产规模，提高上市公司煤炭自给率，增强抵抗原料波动风险

的能力，提升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扩建完成后，三个煤矿将由目前的核定产能

３６

万吨提升至

６６

万

吨，并全部供给师宗焦化使用，将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毛利，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综上，三个煤矿的改扩建（含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完善）完成后，煤炭核定产能增加近一倍，

能较好的提升煤矿盈利能力和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同时通过改扩建可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具有

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展前景良好。

（三）补充流动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在用于上述项目后，剩余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近三

年的偿债指标情况如下：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流动比率

０．７１ ０．７７ ０．９０

速动比率

０．５７ ０．６５ ０．７６

资产负债率

（

％

）

５８．９２ ６０．０３ ４８．８５

注：上表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指标根据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计算。 为保持可比性，

２００９

年

末指标根据昆钢煤焦化合并财务数据计算。

由上表，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近三年逐年降低，短期偿债能力有所减弱，资产负债率近三年呈

上升趋势。 通过补充部分流动资金，可提高流动资产周转速度，增强公司短期偿债能力，改善公司资产负

债结构，降低财务风险。

三、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打造完整的“煤

－

焦”产业链，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炼焦煤是焦炭的基本原料，占焦炭生产成本的

８０％

以上。 控制煤炭资源，是煤化工企业尤其是独立焦

化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炼焦煤的稀缺性所决定的。

１

、控制煤炭资源是独立焦化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煤化工行业利润变动趋势为向产业链前端的煤炭和后端的化产深加工集中，尤其是向煤炭资源集中

的趋势更加明显。 煤资源构成了煤化工最主要的竞争因素，煤炭自给率越高的企业，其毛利率越高，抵抗

风险的能力越强。 在煤炭价格剧烈波动的时候，这种状况更为明显。

通过收购师宗四个煤矿，并实施煤矿改扩建，上市公司向上游煤炭资源延伸，可降低炼焦成本，增强

抗风险能力。

２

、控制煤炭资源也是炼焦煤资源的稀缺性所决定的

尽管我国煤炭资源相对于油气较为丰富，但优质焦煤却相当稀缺，主焦煤、肥煤资源相对不足，特别

是具有强粘结性的炼焦煤资源更少。优质焦煤可能成为继铁矿石后下一个限制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资源

瓶颈，为此，“十二五”期间，国家能源局计划研究对炼焦煤等特殊和稀缺煤种实施保护性开发。

云南适合炼焦的煤炭资源集中在曲靖的富源和师宗地区。 通过收购师宗四个煤矿，云煤能源积极参

与曲靖地区煤炭资源整合，建立资源储备，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二）提升安全生产水平，为实现经济效益提供保证

安全生产是煤炭行业的重中之重，也是经济效益的基础。本次发行，以募集资金用于三个煤矿的改扩

建，并投资建设完善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符合煤矿监管的要求，有助于提升煤矿安全生产水平。

同时，三个煤矿的改扩建符合行业监管提高产能门槛的导向，也有利于增加产量，提升盈利能力。

（三）改善流动资金周转状况，降低财务风险

煤化工行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投资大、负债较高为行业共性，煤炭价格的剧烈波动也对公司的流动

资金提出较高要求。 近几年公司资金压力较大，负债率呈上升趋势。

因此，通过本次发行，部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可改善流动资金的周转状况，降低财务风险。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将建立煤炭资源储备

３

，

０６５

万吨，煤炭年产

８７

万吨的产能（完成改扩建后），为公司

向上游资源延伸打下良好基础，有利于公司在现有“焦

－

钢”联盟和“焦

－

化”一体化的基础上补充完善“煤

－

焦”链条。

同时，本次发行将增加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提升资金实力，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

总之，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公司的发展规划，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项目

实施后将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

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业务和资产整合计划、公司章程、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业务结构变化情况

１

、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及资产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收购四个煤矿

１００％

股权及五一、 瓦鲁和金

山煤矿的改扩建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实施完毕后，可进一步完善公司煤化工产业链，提高煤炭自

给率，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缓解公司的流动资金压力，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财务风险。

２

、股东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昆钢控股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的特定

投资者。 除昆钢控股外，其他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定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保险机

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和其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等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不超过

９

名的特定投资者。 本次发行后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也不会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３

、高管人员变动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公司尚无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本次发行后，也不会对高级管理

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４

、业务收入结构的变动情况

公司处于煤化工行业，主营业务为以煤炭为原料，主要产品为焦炭、煤气、煤焦油和苯的深加工产品。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新增原煤的产量将全部自用，不对外销售，主营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

化。

５

、公司章程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除对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注册资本、股本结构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事

项进行调整外，暂无其他调整计划。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资

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整体实力得到增强。

１

、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增加，资金实力得到提升，资产负债率将进一步下降，有利于降

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并为公司后续债务融资提供良好的保障。

此外，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盈利前景，项目实施后将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

险能力，进一步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

２

、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大部分募集资金用以收购昆钢控股控制的煤炭资源，能降低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提高公司

盈利能力，公司竞争能力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３

、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获得募集资金流入；未来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流出将增加。随着标的资产过户后经营效益的凸现以及改扩建项目的实施、投产和效益的产生，未

来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和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将有所增加。

三、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

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昆钢控股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与昆钢控股的业务关系、管理关

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关联交易将进一步下降，治理结构将进一步完善。

四、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

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所发生的资金往来将限于正常的业务往来范围内，不

会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或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负债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的情况，不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

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增加，资产负债率将进一步下降，财务结构趋于合理。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能够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并为公司后续债

务融资提供良好的保障。

六、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１

、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故存在本次非公开发行无法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的可能性。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取得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以及最终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２

、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受到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及投资者心理因素及其他不可预见因素的系统风险的影

响，股价的变动不完全取决于公司的经营业绩，投资者在选择投资本公司股票时，应充分考虑到市场的各

种风险。针对以上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公司行为，及时、准确、全面、公正地披

露重要信息，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

３

、产业政策风险

煤炭行业属于国家重点扶持行业，也是国家重点调控行业，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将会对公司的经营

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煤炭行业的不断发展，政府有可能不断修改或增加监管政策，政府关于煤炭行业监

管政策的变化有可能对公司煤炭业务的经营或盈利产生一定影响。

４

、安全生产的风险

煤炭开采过程中存在着发生水、火、瓦斯、煤尘、冒顶等多种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对井下生产构成了安

全隐患。 公司拟收购的四个煤矿在安全生产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人员、制度，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安全生产管理、防范和监督体系，但仍存在安全事故发生的风险。

５

、管理风险

煤矿作为高危行业，且专业性强，对管理的水平要求较高。 虽然公司通过引进煤矿专业管理人才、提

前介入四个煤矿熟悉煤矿企业的运作和管理等措施来提高煤矿的管理水平，但仍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

６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大幅度增加公司的净资产。 虽然公司拟收购的煤炭资产能带来较丰厚利润，但因

改扩建项目需要一定的建设期，项目达产、实现收益也需要一定的周期。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效益尚未

完全体现之前，公司的净利润增长幅度可能会低于净资产的增长幅度，从而产生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一定

时期内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７

、煤矿监管风险

四个煤矿面临着因其他煤矿事故导致的区域性停产整顿，主管部门对煤矿安全生产监管趋于严厉而

导致的煤矿生产成本、管理费用上升等风险。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云南省师宗县私庄煤矿发生矿难事故后， 昆钢控股接到云南省师宗县煤炭工业

局和师宗县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师宗县煤炭工业局（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关于全县煤矿停产整

顿的紧急通知》（师煤安发 ［

２０１１

］

４９

号），要求全县煤矿停止一切采掘活动，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四个

煤矿均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之前复产。

在此之后，相继发生

８．２９

攀枝花肖家湾矿难和

１２．５

黄泥河上厂煤矿矿难，昆钢控股接到相关通知，四

个煤矿均按要求进行停产整顿。 同时为了确保十八大的顺利召开和春节期间的安全生产，当地政府从严

监管，截至本预按签署日，四个煤矿仍处于停产状态。

四个煤矿对

２０１２

年

５－１２

月和

２０１３

年进行了盈利预测， 预测的前提是假设四个煤矿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份恢

复生产后可正常经营，生产能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但由于上述矿难事故导致

２０１２

年四个煤矿长时间

处于停产整顿，生产能力未能正常体现，因此预计

２０１２

年将无法实现预测的效益。 此外，以上因素何时消

除仍未可知，因此

２０１３

年的盈利预测是否能实现也存在不确定性。

第五节 董事会关于公司分红情况的说明

一、公司现行股利分配政策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已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对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作出了如下规

定：

第四十四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十八）审议股东回报规划及决

定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

第八十五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六）股东回报规划及调整公司利润分配政

策。 ……

第一百九十三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一）提取法定公积金

１０％

；

（二）提取任意公积金；

（三）支付股东股利。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

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公司章程不按持股

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

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第一百九十五条 公司着眼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发展目标、股东意愿、外

部融资成本和融资环境，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对公司利润分配做出明确的制度性

安排，以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第一百九十六条 公司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确保本章程

规定的现金分红比例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采取股票股利等其他分配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第一百九十七条 公司依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在弥补亏损、足额提取法定

公积金、任意公积金以后，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每年实现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三年以现

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公司可根据实际盈利情况进

行中期现金分红，中期现金分红无需审计。

第一百九十八条 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董事会制定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董事会接受所有

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对公司分红预案的建议和监督。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应根据公司的经营业绩和未来的经营计划提出，如董事会提出不分配利润或非现

金方式分配利润的预案的，该预案需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方能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利润分配预案时，除现场会议

投票外，公司应向股东提供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如需调整具体利润分配方案，应重新履行程序。

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分配预案的，公司董事会应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未现金分红的原因，未用

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公司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公司还应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

情况。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扣减股东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第一百九十九条 因外部经营环境或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发生较大变化，确有必要对公司已经确定的

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的，新的利润分配政策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中小股东沟通（包括但不限于邀请中小股东出席会议、

发布征求意见的公告）并做好股东意见的书面记录；有关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议案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方

能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发表独立意见；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经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利润分配预案时，除现场会议投票外，公司应向股东提供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二、公司最近三年利润分配情况

（一）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８

，

０５５．４４

万元，导致未分配利润为

－４２

，

００７．２２

万元，依照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该报告期不进行现金分红，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４

，

４４２．６５

万元， 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５２

，

５０１．０６

万元，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该报告期不进行现金分红，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三）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８

，

８３７．１８

万元；由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累计亏损额较

大，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５１

，

９４５．６７

万元，因此对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配，也不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公司最近三年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根据中审亚太出具的“中审亚太审［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００５１

号”《审计报告》，母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

未分配利润为

－５１９

，

４５６

，

６９０．６３

元。 由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均为负

值，因此公司最近三年均未进行利润分配和现金分红。

四、公司未来分红规划

为建立和健全公司的股东回报机制，增加利润分配政策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切实保护公众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及股东回报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

制定了《公司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

（一）分红规划的制定原则

公司股东回报规划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意见，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

于每年实现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二）分红规划的具体内容

１

、利润分配方式

公司采取现金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在确保本规划现金分红比例的前提下，

公司可以另行采取股票股利等其他分配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２

、现金分红的比例

公司依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弥补亏损、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

积金以后，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每年实现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

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制定及审议

（

１

）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董事会按照本规划制定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董事会接受所有股

东、独立董事和监事对公司分红预案的建议和监督。

（

２

）符合本规划规定的现金分红条件但公司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需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方

能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不进行现金分红的，还应在定期报告中说明原因及留存资金的具体用途，当

年未分配利润的使用计划安排或者原则，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３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应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利润分配预案时，除现场会议投票外，公司应向股东提供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

４

）因情况发生变化，需调整已经确定的具体利润分配方案的，应重新履行相应程序。

４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所占用的

资金。

（三）调整既定三年回报规划的决策程序

因外部经营环境或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确有必要对公司既定的三年回报规划进行调整

的，新的股东回报规划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应通过多种渠道

主动与中小股东沟通（包括但不限于邀请中小股东出席会议、发布征求意见的公告）并做好股东意见的书

面记录；有关议案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方能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调整

发表意见；相关议案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

时，除现场会议投票外，公司应向股东提供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四）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周期和相关决策机制

１

、公司至少每三年重新审阅一次《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根据公司预计经营状况、股东（特别是公

众投资者）、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以确定该时段的股东回报规划。

２

、在充分考虑公司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并结合股东（特别是公众投

资者）、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的基础上，由公司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并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提

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应当对回报规划发表独立意见。 相关议案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

决议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除现场会议投票外，公司应向股东提供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

统。

第六节 其他有必要披露的事项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有必要披露的事项。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

(上接A25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６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向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参与表决的董事

９

人。 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麦仁钊董事长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不参与佛山市顺德区顺德新城创智城片区宗地图

号为【

１３４１１１－１００

】号地块竞拍的议案》，主要决议内容如下：

公司考虑到【

１３４１１１－１００

】号地块竞拍价格偏高，从战略发展考虑，暂不

参与该地块竞拍。

本次不参与土地竞拍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公司不参与佛山市顺德区顺德新城创

智城片区宗地图号为【

１３４１１１－１００

】号地块竞拍的公告》。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６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不参与佛山市顺德区顺德新城创智城片

区宗地图号为【

１３４１１１－１００

】号地块竞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背景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拟在佛山市顺德区顺德新城创智城片区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

意在佛山市顺德区顺德新城创智城片区购买土地使用权，用于建设公司总部

大楼，竞买土地使用权的总预算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购

买土地及建设费用总投资初步预计在

１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以内，项目完工预计

７５％

以上自用。

二、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考虑到【

１３４１１１－１００

】号地块竞拍价格偏高，从战略发展考虑，决定

不参与该地块竞拍。

三、审批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不参与佛山市顺德区顺德新城创智城

片区宗地图号为【

１３４１１１－１００

】号地块竞拍的议案》，同意公司不参与土地竞

拍事宜。

四、对公司的影响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本次放弃参与佛山市顺德区顺德新城创智城片

区宗地图号为【

１３４１１１－１００

】号地块竞拍事宜，是经管理层及董事会审慎考虑

作出的决策，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７

公司简称：精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回购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召开的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鉴于近期公司股价低迷，为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综合考虑市场状况和

公司的财务资金状况，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具体如下：

一、回购方案

１

、回购股份的方式：

本次公司回购股份的方式为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２

、回购股份的用途：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注销，从而减少注册资本。

３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每股

５．１０

元， 即以每股

５．１０

元或更低的价格回购

股票。

４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５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 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

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５．１０

元的条件下，预计回购股份约

１

，

９６０．７８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约

２．７１９％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６

、回购股份的期限：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六个月内。

二、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５．１０

元的条件下，预计回

购股份约

１

，

９６０．７８

万股。

总股本（股） ：

－

总股本

（

万股

）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

回购前

７２，１１３．３８ １４．９７６

回购后

７０，１５２．６０ １５．３９５

三、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位等情

况的分析

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情况， 公司认为可以承受

１

亿元的股份回购资金，且不会对

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是否存在买卖

公司股份的行为，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说明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没有买卖公司股

份的行为，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五、债权人通知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回购相关的债权人通知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并作出了必要的安排。

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

份的债权人通知》，对公司所有债权人进行公告通知。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尚无公司债权

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六、回购账户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

务指引》的规定（以下称相关规定），公司已申请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开立了股票回购专用账户，未来所有的股票回购将在专用账户进行。 专用账户接受证

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的监督，只能买进不能卖出。 公司将在回购期届满或者回购方案

实施完毕后撤销回购专用帐户。

七、相关规则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在下列情形下需进行公告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内容至少包括

公告前已回购股份数量、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

１

、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

２

、各定期报告中；

３

、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

４

、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１％

的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公告期间

无须停止回购行为。 在计算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时，总股本以公司最近一次公

告的总股本为准，不扣减已回购的股份。 在计算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每增加

１％

的指标

时，以公司最近一次公告披露的回购比例为基准累计计算。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股份：

１

、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２

、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３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不得在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申报。回购股份的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

的价格。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３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等相

关文件，会议召开的具体情况如下：

１

、召集人：董事会

２

、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３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４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１０

号

２０４

号楼）

５

、主持人：董事长郭信平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股东大会，其他董事推举董

事侯红梅主持会议。

６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３３

，

６１９

，

０８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１．３８ ％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孙红律师、

桑士东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１

、关于投资建设北斗导航应用研发中心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

１３３

，

６１９

，

０８０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票，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２

、选举刘江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

１３３

，

６１９

，

０８０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票，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刘江女士当选为监事，任期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孙红律师、 桑士东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３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届监事会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通过专人

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苗

亚良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苗亚良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任期结束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９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与传真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了召开会议的通知，本次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９

人。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会议在保证全体董事充分发

表意见的前提下，由董事以传真方式会签，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部分所控

制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临时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独立董事葛定昆先

生、郑金都先生、孙勇先生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９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部分所控制企业提供融资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公司名称：浙江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湖北精工钢结构有限公

司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额度为人民币

７０

，

８８９．２９

万元

人民币。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应公司所控制企业浙江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湖北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的要求，公司拟对其因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提出的融资提供担保。 具体如下：

序号 拟担保企业名称 贷款银行 担保额度 备注

１

浙江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县支行

１２，０４５

万元人民币

流动资金贷款

，

敞口银行承

兑汇票

，

工程类保函

，

新增

，

连带责任担保

２

湖北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

岸支行

４，０００

万人民币

流动资金贷款

，

敞口银行承

兑汇票

，

续保

，

连带责任担

保

３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分行

４，０００

万人民币

流动资金贷款

，

敞口银行承

兑汇票

，

续保

，

连带责任担

保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

担保将提请最近一期召开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浙江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注册地：绍兴，法人代表：孙关富，注册资本

６１

，

０００

万元，主要从事生产、销售轻型、高层用建筑钢结构产品及新型墙体材料、

钢结构设计、施工安装。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２８７

，

０９０．７６

万元、净资产

７３

，

８７９．２８

万元（上述数据均经审计）。

湖北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武汉，法人代表：钱卫军，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美元，经营范围：建筑机械制造；建筑钢结构产品及新型墙体材料设计、

生产、销售、安装；机械零件的加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２２

，

６９７．９３

万

元、净资产

５７２．０５

万元（上述数据均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的实际对外融资担保金额累计为

７０

，

８８９．２９

万

元人民币，均为公司所控制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表所列担保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经公司最近一次召开的股东大

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上述担保对应主债权合同及主债权合同下每笔用信合同

有效期不超过

１２

个月。超过该等额度的其他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者

股东大会另行审议后实施。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无不良债权，本次公司为其

提供担保不会给公司带来较大风险，有利于企业的良性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董事会同意为上述控股公司提供担保。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由于上述拟担保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均

超过

７０％

，因此所对应的担保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葛定昆、郑金都、孙勇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规定，没有违法违规的

情况。 公司对其的担保利于企业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的实际对外融资担保金额累计为

７０

，

８８９．２９

万

元人民币，均为公司所控制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


